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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七條辦理。 

二、申請對象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設附高職部學生，並完全符合下列條件者： 

(一)未享有政府減免全額學費及雜費助學措施者。 

(二)德行成績無任何違反考試規則記錄且每學期功過相抵後無小過（含）以

上紀錄者。 

(三)體育成績 70分（含）以上者。 

(四)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者，依學期成績名次排序，同分時依序參酌國

文、英文、數學比序，每班以 3 人為限，如遇資格不符，至多遞補至第

10名。 

(五)家境清寒者。 

第一點第五款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，家戶年所得在 148 萬元(含)以下，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家戶年所得在 220萬(含)以下。 

三、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，減免申請學生應繳之學費及雜費。已請領各項學費及

雜費減免者，其獎學金金額必須扣除已請減免部分。 

四、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在註冊繳費期間，仍應依規定繳交應繳之學費及雜費。

本獎學金於每學期初由附設高職部教學組審核各班符合條件同學，填具「國

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各班前三名清寒減免學雜費申請表」，再擇期頒

發。 

五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